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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
项目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监测机构和个人

法定传染病、

事件相关信

息监测

法定传染病病例、事件相关

信息

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事件

网络直报系统监测

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医疗机构和采

供血机构及其执业

人员

健康危险

因素监测
环境、食品、核与辐射等

按照国家制定的监测方案、

监测计划进行监测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认定的医疗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卫生监督机构

症候群

监测

开展重大传染病、食源性疾

病、不明原因疾病以及可能

引起暴发流行的疾病及其

相关症候群的监测

在指定的医院建立监测哨

点，收集ＨＩＳ 系统门诊就

诊数据，动态分析症候群变

化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指定的监测哨点医

疗机构

网络实验室

监测

重大传染病病原体、传播疾

病的媒介生物、菌株耐药

性、环境中有毒有害物质等

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

指定的医疗机构建立实验室

监测网络，开展相关内容监

测，并将监测结果及时上报

上一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有关医疗机

构、部分第三方检

测机构

口岸

监测

检疫传染病、境外传染病、

传播疾病的病媒生物和染

疫动物等

在口岸建立监测点开展监

测，将监测信息连接到国家

疾病监测信息网

海关

举报电话 与事件相关的各类信息 举报信息监测 公众


